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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征期热点

一、4 月办税日历

4 月申报期截止到 4 月 18 日，各税费种具体申报期限：

01 日-18 日

申报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

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文化事业建设费、个人所得税、企

业所得税、印花税（按季计征）、资源税、环境保护税、

工会经费代收、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、车船税代收代缴

纳税义务人（保险机构）

01 日-25 日

单位社会保险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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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日-30 日

申报缴纳 2024 年度车船税纳税义务人为自然人

1 月 1 日-5 月 31 日

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

3 月 1 日-6 月 30 日

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

二、征期热点关注

1. 4 月 18 日为申报截止日期

请务必在 4 月 18 日之前，完成各项税务申报的准备工

作，以免影响您的正常缴税进度。

数电票试点纳税人税控设备未缴销时还需抄税清卡;缴

销后则无需抄税清卡。

2. 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

3 月 21 日起，纳税人无需预约，可随时办理个税综合所

得汇算清缴。请您关注自己的汇算情况，及时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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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操作指导

一、电子税务局-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有关规定，企

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，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

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，并汇算清缴，结清应缴应退税款。

如何操作呢？

第一步、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。

第二步、点击【我要办税】-【税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企

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 类）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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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、填写申报表：分别点击封面、企业基础信息表、
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表单等进行【填写】。

选择“封面”，点击【填写】，核实信息无误后点击【保

存】



5

选择“企业基础信息表”，点击【填写】，填写并核实

信息无误后点击【保存】

选择“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填报表单”，点击【填

写】，勾选本企业年报需填写的报表表单后点击【保存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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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

类）”，点击【填写】，点击左侧申报主附表可对勾选的表

单进行切换，填写完成后点击【保存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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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步、报表申报：填写完成后，点击【报表申报】-

【居民企业（查账征收）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】-【申报】

即可完成报表申报。

第五步、税费缴纳：申报成功后，点击【税费缴纳】-

【获取待缴款信息】-选择待缴款的记录-点击【缴款】。

第六步、完税证明：缴款完成后，可在【完税证明】下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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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款日期及税款所属期打印缴款凭证和开具完税证明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：

如未申报年度财务报表，需要先申报财务报表后才可进

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。

点击【我要办税】-【税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填写报表】

-【财务报表报送】

选择“财务报表报送类型”，所属期起止时间为

“2023-01-01”到“2023-12-31”，点击【查询】，分别点

击【填写】，报表填写完成后点击【报表申报】，报送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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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电子发票服务平台-纸质发票退回

若纳税人存在空白纸质发票或发生纸质发票信息与电

子信息不一致的问题，可向税务机关申请发票退回。税务机

关受理后，纳税人可通过邮寄退回、办税服务厅退回等方式

退回与申请信息一致的纸质发票，税务数字账户中该段发票

信息不可使用。

操作步骤

第一步、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电子税务局

第二步、点击【开票业务】－【纸质发票业务】—【纸

质发票退回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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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、通过发票种类、发票代码、发票号码起止，对

可退回发票进行筛选，筛选相应类型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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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步、选择需要退回的号码段（支持批量退回），点

击“退回”，弹出发票退回确认框。

第五步、填写需退回的发票号码起及需要退回的发票数

量，选择退回方式，录入退回原因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弹

出“ ”提示信息。

第六步、申请记录可在“退回记录”查询相应状态，录

入相关查询条件，点击【查询】。

“退回记录”查询相应状态时，可通过每条记录的“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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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详情”，详细查看纸质发票退回的申请信息。

注意事项

1.纳税人选择退回方式为邮寄退回的，系统弹出提示框：

“尊敬的纳税人，发票邮寄存在丢失风险，请慎重选择，若

发生丢失等情形，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！”。

2.纳税人申请纸质发票退回后，税务数字账户纸质发票

号段库中的对应发票号段锁定，纳税人不可使用。

3.开票员身份无纸质发票退回。

二、电子税务局—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

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人在首次办理环境保护税纳税

申报时，需要由纳税人进行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，包括：

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及相关排污物基础信息的采集。如

果纳税义务人的相关基础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应在下次纳税申

报时，填报变更后的《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》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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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物基础信息采集表。

纳税人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电子税务局

纳税人点击【我要办税】-【税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税源

信息报告】-【环境保护税源信息采集】

进入申报缴纳界面，点击财产和行为税税源明细报告进

行税源信息采集，选择环境保护税，点击【税源采集】进行

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。

纳税人点击税源采集进入，如图：

（1）采集表主表“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”填写

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主要污染物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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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污染类别及其他信息后点击增行再双击该行，弹出

采集界面录入完毕后请点击【确认】按钮，重复操作，可添

加多项税源信息。

点击【保存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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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税源信息较多时可以通过“导入税源信息”获取导

入模板进行导入操作。

（2）纳税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附表的采集，操

作流程如下：

以“大气、水污染物基础信息采集表”填写为例

选择附表“大气、水污染物基础信息采集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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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增行”，系统根据采集表主表填报内容弹出税源信息

选择对话框。

点击【保存】。

如果税源信息较多时可以通过“导入大气水污染采集信息”

获取导入模板进行导入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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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视频丨电子税务局新办纳税人套餐

新开户纳税人在完成工商信息登录后，需要通过电子税

务局新办纳税人套餐完成信息确认等业务，包括：新办纳税

人登记信息确认、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、纳税人存

款账户账号报告等 10 个常见办税事项，实现新办纳税人相

关办税事项一次性办结。

如何通过山西省电子税务局办理新办纳税人套餐呢？

通过山西省电子税务局-点击【登录】-【新办纳税人场

景】进行办理。

具体如何操作，视频指导来啦！扫码观看

新办纳税人套餐操作

五、视频 |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数电票差额发票

数电票试点纳税人登录山西省电子税务局后，点击【我

要办税】-【开票业务】-蓝字发票开具-点击【立即开票】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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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征税栏目选择【差额征税-差额开票】或【差额征税-全

额开票】。一起来看视频操作吧。扫码观看

数电票差额发票开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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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开业第一课-“码”上学

为了让新办纳税人轻松开业，请您扫码一起学开业后需

掌握的税收基础知识。

1、常用办税软件

介绍新办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中常用的办税软件：电

子税务局、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和个人所得税 APP。

扫码查看

2、常用纳税服务

当您在办税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可以通过多种渠

道获取相关资讯、互动交流、纳税辅导。

扫码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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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发票使用

新办纳税人开业后系统自动赋予开具额度，实现“开业即

可开票”。可登录电子税务局开具数电票。

扫码听课

4、申报纳税

新办纳税人完成开业后，应该履行按期申报的纳税义务。

扫码听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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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热点问题

一、社保费常见问题

1.新公司首次社保开户办理流程？

解析：缴费人初次办理社保费业务时，需先到社保、医

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。待首次到税务部门办理社保费业

务时，进行关联确认。用人单位参保缴费信息关联后，通过

山西省电子税务局或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申报。

2.工程项目工伤保险如何申报？

解析：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费实行“人社核定，税务征收”

模式，需咨询人社、医保部门核定，后通过山西省电子税务

局或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申报。

3.社保申报缴纳提示“您没有此功能的操作权限，请使

用法人身份登陆进行权限管理！”

解析：企业的法人在【我要办税】-【社会保险费申报

及缴纳】-【社保费功能权限管理】可为其他操作人员设置

“月度缴费工资申报”、“年度缴费工资申报”、“职工参

保信息管理”等功能的使用权限。

4.社保缴费锁定，如何解锁？

解析：在【我要办税】-【社会保险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单

位社会保险申报表】-【费款缴纳】-【二维码缴款】-【缴

费异常处理】可以解锁，如果没有显示数据需咨询主管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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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大厅解锁。

5.我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在社保局开户，系统中已

添加参保人员信息，但医保未与企业社保账户关联上，导致

无法申报缴纳医保，如何处理？

解析：税务部门通过信息系统对社保、医保经办机构传

递的参保信息与税务登记信息进行自动关联。系统无法自动

关联的，缴费人需至主管税务机关大厅办理用人单位参保缴

费信息关联。

6.最新的社保费客户端在哪里下载？

解析：登录山西省税务局官网，在【资料下载】区选择

最新版本的“社保费管理客户端”下载。

7.职工参保信息管理没有更新按钮？

解析：主管税务机关和社保主管机关不一致。主管税务

局机关为晋源区税务局，社保主管机关为杏花岭区税务局，

无法获取参保人员信息。建议使用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登录操

作。

8.年度缴费工资、月度缴费工资可以不填吗？

解析：可以。若下年不申报，视为工资无变化，延续上

年缴费工资。

9.社保费缴费证明如何下载？

解析：在【我要办税】-【社会保险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单

位社会保险申报表】-【缴费凭证】界面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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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社保缴费不显示新增加的人员？

解析：本月新增人员，在【我要办税】-【社会保险费

申报及缴纳】-【职工参保信息管理】更新职工信息后，在

【月度缴费工资申报】申报新增人员缴费工资，再通过【单

位社会保险申报表】申报缴纳社保费。

11.晋税通怎么缴纳社保费用？

解析：晋税通支持城乡居民社保费申报缴纳，在【首页】

-【城乡社保】进入，选择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”或“城乡

居民医疗保险”申报缴纳。

12.如何线上申请新增社保费人员？

解析：人员增减需咨询人社、医保部门办理。

二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
常见问题

1、我公司是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2024 年

二季度预计销售收入低于 30 万元，请问应当如何填写申报

表?
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

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2023年第1号)第七条规定，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

过 10 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《增

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小微企业

免税销售额”或者“未达起征点销售额”相关栏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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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二季度合计销售额预计未超过 30 万元，在办理

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将免税销售额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

税费申报表(小规模纳税人适用)》第 10 栏 “小微企业免

税 销售额” (如为个体工商户，应填写在第 11 栏 “未达

起征点 销售额”)。如果没有其他免税项目，则无需填报《增

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。

2、我公司如何判断是否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

受“六税两费 ”减免优惠？

答：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

果为准。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，从事国家

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

过 300 人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的，可在办

理首次汇算清缴前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“六税两费”

减免优惠；对于新设立当月即按次申报的，则根据设立时是

否同时符合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

万元两项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

“六税两费”减免优惠。

3、我公司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为增值税一般

纳税人，还能享受“六税两费 ”减免优惠吗？

答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，

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

用 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。但是，如果你公司符合小型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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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企业条件，或者属于个体工商户，仍然可以据此享受“六

税两费”减免优惠。

4、自然人是否可以享受“六税两费 ”减免政策？代开

发票的纳税人在代开环节能否享受“六税两费 ”减免政策？

答：根据增值税有关规定，自然人（即其他个人）不办

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，因此自然人可以按照小规模纳税

人享受 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。根据现行规定，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无需代开发票，包括自然人在内的各类增值税小规

模纳税人在代开发票环节时，可以享受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

策。

5、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？

答：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，且

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、从业人数不超

过 300 人、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。

6、小型微利企业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指标的计算方法

是什么？

答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，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

值确定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季度平均值＝（季初值＋季末值） ÷2

全年季度平均值＝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÷4

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以其实际经营期作

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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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我公司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如何判断是否属于符

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？

答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小型微利企业的资产总额、从

业人数、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标，暂按当年度截至本期预缴

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。其中，资产总额、从业人数

指标比照 “全年季度平均值” 的计算公式，计算截至

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的季度平均值；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指

标暂按截至本期预缴申报所属期末不超过300万元的标准判

断。

8、我公司在外地设立了一家分支机构，在判断小型微

利企业条件时，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指标是否包括分支机构

的相应部分？

答：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，企业应以法人为主

体，计算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等指标，即企业设立不具有法

人资格分支机构的，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各分支机构的

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、年度应纳税所得额，依据合计数判断

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

9、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微利企业，如果享受小型微利企

业税收优惠政策，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什么手续？

答：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，通

过填写纳税申报表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
小型微利企业应准确填报基础信息，包括从业人数、资产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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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、年度应纳税所得额、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等，信息系统

将为小型微利企业智能预填优惠项目、自动计算减免税额。

10、个体工商户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需要

办理备案？

答：个体工商户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时均可享

受减半征税政策，享受政策时无需备案，通过填写个人所得

税纳税申报表和减免税事项报告表相关栏次，即可享受。

11、个体工商户如何申报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

策？

答：对于通过电子税务局申报的个体工商户，税务机关

将自动为其提供申报表和报告表中该项政策的预填服务。实

行简易申报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，税务机关按照减免后的

应纳税额自动进行税款划缴。

12、我是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，能够享受

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吗？

答：可以享受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支

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》

（2023 年第 12 号）规定，个体工商户不论是查账征收还是

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，均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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